中国生态学学会会士章程(试行)
 （中国生态学学会十一届三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3]第一条 为完善中国生态学学会会员体系，建立中国生态学学会学术认可制度，鼓励本会会员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促进我国生态保护事业发展，根据《中国生态学学会章程》和《中国生态学学会个人会员条例》相关规定，中国生态学学会设立会士制度。
第二条 中国生态学学会会士（英文名称为：Fellow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缩写为 FESC，以下简称学会会士）是本会会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本会会员学术地位和影响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第三条 学会会士为终身荣誉，分为会士、外籍会士、荣誉会士（年满80周岁以上）和外籍荣誉会士（年满80周岁以上）。
第二章 会士提名
[bookmark: _Hlk181800549]第四条 创始会士为从事生态学相关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学会历任理事长。经学会邀请，本人同意，作为创始会士（第一届学会会士）。
第五条 中国生态学学会会士每2年（非院士增选年）提名、评选一次。
第六条 会士评选采用提名制，不接受自荐。会士候选人须获得至少2名学会会士提名，每位学会会士每次最多提名会士候选人2名；或会士候选人通过学会分支机构、省级生态学会提名，每个学会分支机构、省级生态学会每次最多可提名会士候选人1名。外籍会士和外籍荣誉会士由学会外事工作组提名。
第七条 连续3次被提名为会士候选人而未当选者，停止1次会士候选人资格。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5]第八条 会士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会士候选人须为中国生态学学会有效会员；（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正派；（3）会士应热爱祖国，外籍会士应对华友好；（4）在生态学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的学会会员或为中国生态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以及为中国生态学学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
第九条 学会会士分为四类：在中国国内从事生态学研究，符合会士候选人条件，可授予学会会士，享有会士推荐权和选举权；在国际上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对中国生态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专家学者，可授予外籍会士；年满80周岁（含）并符合以上条件的中外人士，可授予荣誉会士或外籍荣誉会士。
第三章 会士评选
第十条 会士评选机构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7]    在学会的领导下，由会士评选机构开展会士评选工作。
(一)会士主席团
1. 会士主席团组成
会士主席团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为2年，可连选连任，原则上连任不超过2届。会士主席团设主席1人、副主席2人，成员6人，由学会会士组成。主席一般由学会理事长担任或任命，其他成员由会士提名，通过会士大会选举产生，经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会士主席团成员每届更新不少于1/3，以保证会士主席团工作延续性及评审客观公正性。
2. 会士主席团的职能
（1）根据当年实际情况制定或修订会士增选办法，经学会常务理事会审批通过后，组织开展会士增选工作；
（2）征询和受理对会士候选人的提名，对会士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3）主持会士证书颁发；
（4）组织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相关活动，受理对会士的投诉及相关事项的调查并提出处罚建议。
(二)会士大会
1.会士大会的组成
由会士组成，是学会会士制度的最高组织形式，每2年召开一次会士大会。如有特殊需要，可由学会常务理事会临时决定召开。
2.会士大会的职能
（1）研讨制订中国生态学发展战略规划；
（2）制定和修订学会会士章程；
（3）选举学会会士；
（4）开展学术活动；
（5）开展政策咨询活动；
（6）审议决定会士的其他重大事项。
（三）会士初选委员会
1.会士初选委员会组成：由会士和外部同行专家组成，人数20-30人。
2.会士初选委员会职能：评选产生初步会士候选人，向会士大会进行推荐。
第十一条 会士评选程序
会士增选分为资格审查、初选、终选三个阶段。具体会士增选办法由会士主席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1.资格审查：由会士主席团对推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为有效会士候选人。
[bookmark: _Hlk181803092]2.初选工作：有效会士候选人经会士初选委员会通讯评审，根据会士增选办法约定的排序先后产生初步会士候选人，公示后成为正式初步会士候选人，向会士大会进行推荐，推荐人数原则上每次不超过增选人数的2倍；
[bookmark: _GoBack]3.终选工作：会士大会对正式初步会士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产生正式会士建议人选，增选人数原则上每次不超过10人，外籍会士每次不超过3人。从事生态学相关研究且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非会士，经本人同意可被推荐为会士，不占当年会士增选名额，但需经会士大会投票通过。
4.正式会士建议人选报中国生态学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确定为正式会士名单。
第十二条 正式会士名单由学会理事长签发证书，名单在学会网站公布，同时择期举办会士证书颁发仪式。
第四章 会士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会士的权利除享有会员的一切权利外，还包括：
1.获颁“中国生态学学会会士（FESC）”证书；
2.使用“中国生态学学会会士（FESC）”称号；
3.提名本会会士的权利。
4.可申请放弃会士称号，经会士主席团批准后生效。
第十四条 荣誉会士为荣誉称号，不享有会士推荐权和选举权，不担任会士常设领导机构成员。
第十五条 外籍会士和外籍荣誉会士享有对中国生态学事业发展和学会工作提出建议，以及应邀参加会士会议等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和咨询评议工作的权利。
第十六条 会士的义务
1.履行正式会员的一切义务；
2.积极参与本会相关活动，包括学术交流、课题研究、学术咨询、人才培养、科普宣传等活动。
第五章 会士违规处理
第十七条 会士如有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不端等损害会士群体和学会声誉的行为，由学会对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会士主席团决定劝其放弃会士称号；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学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可直接撤销其会士称号。构成犯罪的，学会常务理事会直接撤销其会士称号。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学会秘书处负责会士评选的日常工作。
第十九条 本章程经中国生态学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有关条款解释权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常务理事会负责。
